
裁定字號 114年審裁字第676號

原分案號 114年度憲民字第455號

裁定日期 114年06月30日

聲請人 蘇荃煌

案由 聲請人因跟蹤騷擾保護令事件，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

主文 一、本件關於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不受理。

二、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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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謂：跟蹤騷擾防制法（下稱跟騷法）規定之保護令（下稱跟

騷保護令），與家庭暴力防治法（下稱家暴法）規定之通常保護令（下稱家

暴保護令），兩者本質上並無區別，而違反跟騷保護令之法定刑，高於違反

家暴保護令之法定刑，故關於跟騷保護令之程序保障，應高於家暴保護令之

程序保障，否則有輕重失衡之虞，違反法體系正義原則，惟：

(一)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跟護

抗字第2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對於聲請跟騷保護令之審理，僅以書面

為之而未為言詞辯論，未予聲請人閱覽卷證資料，亦未為證據調查，相較於

家暴保護令之審理，係行言詞辯論，可知系爭裁定之訴訟程序侵害聲請人受

憲法第7條、第8條與第16條規定保障之平等權、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權（包

含防禦權、聽審權與卷證資訊獲知權）；另系爭裁定認前遭依跟騷法核發書

面告誡之聲請人，對該書面告誡所指之被害人（下稱被害人）另行提起訴

訟、聲請證據調查等行為，屬於跟蹤騷擾行為，則係對訴訟權之理解有誤，

而有未權衡訴訟權與「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自主權」間基本權衝突之

違憲。

(二)系爭裁定適用之跟騷法第3條第1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一），其中關於

「知悉特定人行蹤」、「對特定人進行干擾」等跟蹤騷擾行為之規定，係以

定義空泛之立法模式，課予跟蹤騷擾行為人刑事責任，是系爭規定一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與罪刑相當原則，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1條、第16條與第22條

規定保障之言論自由、訴訟權及一般行為自由。

(三)系爭裁定適用之跟騷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將具高度訟

爭性之跟騷保護令事件，準用性質顯不相容之非訟事件法，相較於家暴法第

20條第1項所規定家暴保護令之程序，係適用家事事件法有關規定，可知系爭

規定二將相同事情為不同之對待，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侵害聲請人受憲

法第16條規定保障之訴訟權。

(四)系爭裁定適用之跟騷法第15條第3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三），使聲請人

對於廢棄第一審裁定而初次核發跟騷保護令之抗告法院裁定，不得再抗告，

相較於審理家暴保護令之抗告法院裁定，家庭暴力行為人則得對之提起再抗

告，可知系爭規定三使跟蹤騷擾行為人所受之程序保障較低，違反法體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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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原則，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7條、第16條與第22條規定保障之平等權、訴

訟權及言論自由。

(五)系爭裁定適用之跟騷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四）僅限於同法

第5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聲請權人及被害人，始得聲請撤銷或變更跟騷保護

令，剝奪跟蹤騷擾行為人向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跟騷保護令之權利，相較於

家暴法無此限制規定，故系爭規定四存在不同主體與不同法規範之差別待

遇，有違憲法第7條規定之平等原則，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6條規定保障之訴

訟權。

(六)爰就系爭裁定及系爭規定一至四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就系爭裁

定聲請暫時停止執行之暫時處分等語。

二、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

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

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係賦予人民就其

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

之解釋、適用，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或違反通常

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又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要件者，審查庭得以一

致決裁定不受理，憲訴法第15條第2項第7款亦有明文。另人民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

見解；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毋庸命其補正，審查庭得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復分別為憲訴法第60條第6款及第15條第3項所明定；且同法

第15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

事項，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何違

憲之理由，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

正，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三、查聲請人前係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依跟騷法規定，於112年6月

21日核發書面告誡，告誡其勿再對被害人為跟蹤行蹤等行為；嗣被害人於

113年間依跟騷法規定向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於遭臺北地院113年度跟護字

第13號民事裁定（下稱第一審裁定）駁回後，提起抗告，經系爭裁定以：聲

請人與被害人於第一審裁定及抗告程序中，均已充分多次提出書狀陳述意

見，其等程序權已有相當保障，無再開庭訊問之必要；以及聲請人係於前有

對被害人表達好感後始為跟蹤騷擾之行為，且熟稔法律之聲請人係以提起最

終未能認定成立之訴訟騷擾被害人，而於收受書面告誡後，仍持續以相同內

容之訴訟、寄送存證信函至本應保密之被害人地址之方式，對被害人進行法

律上手段，達其警告、威脅之目的，難認僅係單純訴訟權之行使，並衡酌被

害人主觀感受，以「合理被害人」為檢視標準，而認聲請人於收受書面告誡

後之行為，對被害人之身心安全已造成威脅，有核發保護令之必要等為由，

乃廢棄第一審裁定，並准核發保護令確定。是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本件聲

請應以系爭裁定為確定終局裁定，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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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查：

(一)關於據系爭規定一至三對確定終局裁定及該等規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暨就確定終局裁定見解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綜觀此部分聲請意旨所陳，聲請人無非就跟騷保護令審理制度之立法設計及

確定終局裁定認事用法之當否等事項，執其主觀意見，泛為違反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罪刑相當原則、訴訟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等等之指摘，均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一至三有如何之牴觸憲法，並致確定終局裁定違憲，暨對

於確定終局裁定就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適用，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

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已予以具體敘明，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二)關於據系爭規定四對確定終局裁定及該規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

分：

系爭規定四並非確定終局裁定據為裁判基礎之法規範，故聲請人以系爭規定

四違憲為由，對確定終局裁定、系爭規定四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核

與上述憲訴法第59條第1項規定要件有所未合，且無從補正。

五、綜上，本件關於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於法均有未合，爰依憲訴

法第15條第2項第7款及第3項規定，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又本件關於裁判

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既不受理，是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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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 楊惠欽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裁定全文 114年審裁字第676號蘇荃煌聲請案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95205

